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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
关于召开党员大会的通知

各党总支（党支部）：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

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的规定和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并报

请学校党委同意，将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在西溪校区田家

炳书院 201室召开党员大会。为开好这次大会，现将召开这

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的指导思想

这次党员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和对浙江大学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立德树人，

全面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



人才，把马克思主义学院打造成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成

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强堡

垒。

二、大会的主要议程

1.听取和审查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报告

2.审查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

报告

3.选举新一届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

4.选举新一届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律检查委

员会

5.选举出席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代表

三、党委组成人员名额、候选人名额及产生办法

新一届学院党委拟设委员 7名，提名候选人 9名；书记

1名，副书记 1名。

新一届学院纪委拟设委员 5名，提名候选人 6名；书记

1名。

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候选人的酝酿过程中，要严

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

作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

党内民主，在学校党委的指导下进行。

学院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见附件。

四、大会的组织领导



为切实做好这次党员大会的筹备工作，决定成立党员大

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领导小组组长：李小东

成 员：徐晓霞 张 彦 卢旭东

工作小组组长：徐晓霞

成 员：李 艳 陈姝妤 杨赟悦 何 舫

开好本次党员大会是我院当前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希

望各党总支、党支部和广大共产党员把开好党员大会作为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团结和带领广大师生员工，努力做好

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学院党员大会的胜利召开。

附件: 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和纪律检查

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

2017年 9月 22日



附件

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和纪
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

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的有关规定，制定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和新

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以下简称“两委委员候选

人”）产生办法。

一、两委委员候选人的条件

（一）党委委员候选人条件：

1．政治信念坚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模范履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岗位职

责，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较强的工作能力、业务水平，

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团结带领党员和群众艰苦

奋斗，做出实绩。

3．党性原则强，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自觉接受师生

的监督。有全局观念，主动排查矛盾纠纷，及时做好化解工

作，全力维护学校和谐稳定。



4．公道正派，勤政廉洁，紧密联系群众，积极帮助师

生解决实际困难，在师生中有较高的威信。

5．具有 3年以上党龄，年富力强，能够胜任工作。

（二）纪委委员候选人条件：参照党委委员候选人条件。

在推荐两委委员候选人时，除考虑候选人个人条件外，

还应综合考虑整个班子的合理结构。

二、两委委员候选人的产生

两委委员候选人的产生采取自下而上提名推荐、酝酿协

商的方式进行，分别在党员、党支部（党总支）两个层面进

行推荐，由学院党委根据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审定，报

学校党委审查批准，提交学院党代会主席团讨论通过。具体

步骤是：

1．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含预备党员）酝酿讨论，对

照两委委员候选人条件，推荐党委委员 9名，纪委委员 6 名。

党支部根据多数正式党员的意见，按上述两委委员候选人推

荐人数进行推荐并填写党支部酝酿推荐学院两委委员候选

人第一轮名单汇总表。各选举单位汇总填写学院两委委员候

选人第一轮推荐汇总表,于 9月 26日前报学院组织人事科。

学院组织人事科经汇总后报学院党委遴选确定第一轮候选

人初步人选名单。

2．学院党委于 9月 29日前将第一轮候选人初步人选名

单下发到各选举单位，各选举单位组织所属党组织按第一轮

方式和要求进行第二轮推荐，填写学院两委委员候选人第二



轮推荐汇总表，于 10月 11日前报学院组织人事科。学院组

织人事科汇总后报学院党委遴选确定第二轮候选人初步人

选名单。

3．学院党委按差额不少于 20%的比例确定候选人预备人

选名单，报学校党委审核。在学校党委批复下达后，召开党

员代表大会的，提交大会主席团酝酿通过，产生两委委员候

选人名单，提交大会正式选举；召开党员大会的，学院党委

向党员大会介绍候选人预备人选酝酿产生情况，提请大会讨

论并根据多数选举人的意见，确定候选人，提交党员大会选

举。


